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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 77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
黃昭元大法官提出 

 

[1] 本號解釋意旨：本號解釋以刑法第 185 條之 4（系爭規

定）為審查標的，就構成要件部分，認為「肇事」一詞之文

義，固然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、過失致生事故之情形，然是

否包括駕駛人無過失致生事故之情形，並不明確，在此範圍

內（無過失之情形），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並立即失效。就法

律效果部分，認 88年修正公布之系爭規定所定 6月以上 5年

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合憲，然 102年修正公布之系爭規定

一律以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法定刑，於情節輕微之

個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，於此範圍內，不符罪刑相當原則，

因而宣告違憲並至遲於 2年後失效。 

[2] 本席立場：本號解釋對於要件及效果都宣告部分違憲，本

席支持這兩項結論。但對於其理由構成，則各有不同之想法。

謹此提出協同意見。 

一、 構成要件部分 

[3] 多數意見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，認系爭規定要件中

有關「肇事」部分，在文義上是否包括無過失之情形，違反

法律明確性原則。然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評價，並不當然涉及

規範內容是否違憲的評價。故如立法者將來修法明確規定無

過失致生事故之情形亦屬肇事，而應處罰，仍屬合憲之政策

選擇。 

[4] 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標準：本院過去對於法律明確性

原則之操作，多半強調其三項內涵：可理解、可預期、可審

查確認（如釋字第 594號、第 617號、第 690號解釋等）。

至於法律明確性原則是否如法律保留原則，也會有不同密度

的審查標準，則少見有系統的正面闡釋。本院在釋字第 636

號解釋，就限制人身自由之法令，曾明示應採取較為嚴格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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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標準，1並因此認為檢肅流氓條例的部分規定違反法律明

確性原則。之後本院在釋字第 690號解釋中，對於限制人身

自由之法律，則進一步區別究屬刑罰性質或非刑罰性質之限

制，而對於不具有刑事處罰性質之人身自由限制（如傳染病

防治法之強制隔離），採相對寬鬆之一般審查標準。2本號解

釋延續上述兩號解釋之立場，就直接限制人身自由之系爭規

定（刑罰），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。3 

[5] 法令規定之文義，如果無法僅從該規定本身予以確定，本

院向來會參考其他規定而整體解釋之。亦即除文義解釋的方

法外，也得使用體系解釋的方法，來確定系爭規定之文義。

但究得參考那些其他規定？其範圍有無限制？似無單一標

準。本號解釋於理由書第 9 段明示：系爭規定屬刑罰規定，

其構成要件是否明確，「應僅以該規定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

關聯性判斷，不應再參考其他相關法律而為判斷。」強調刑

罰規定之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應僅就包括系爭規定在

內之「刑法體系」為整體判斷，且不應另外參考其他法規，

如與本案密切關連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條例）

及其相關法令，此亦即多數意見所稱較為嚴格審查標準於本

案之實際操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院釋字第 636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：「又依前開憲法第 8條之規定，國家公

權力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，於一定限度內，既為憲法保留之範圍，若涉及嚴

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，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

性原則，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。」（黑體為本文所加） 
2 本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理由書第 3 段：「惟強制隔離雖拘束人身自由於一定處

所，因其乃以保護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為目的，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，

且事涉醫療及公共衛生專業，其明確性之審查自得採一般之標準，毋須如刑事

處罰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採嚴格審查標準。」（黑體為本文所加）釋字第 636號

解釋對「與刑罰無異之人身自由限制」規定，係採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；而釋

字第 690號解釋則對「刑事處罰」規定採取嚴格審查標準，二者似乎有別。然

因釋字第 690號解釋並未涉及刑事處罰規定，無法得知其所稱嚴格審查與較為

嚴格審查，是否真的有別？又在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審查上，嚴格與較為嚴格之

審查，究應如何區別，亦難以想像。本席暫且認為釋字第 690號解釋所稱之嚴

格審查標準，實與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相當。 
3 關於本院先前解釋就法律明確性原則之審查標準，本席曾在釋字第 767號解釋

協同意見書第[9]至[13]段有所分析，於此不再贅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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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6] 與此相比，本院在釋字第 767號解釋就藥害救濟法第 13

條第 9款所稱「常見」、「可預期」規定之意義，則援引其

他法律規定，如醫療法第 81條、醫師法第 12條之 1，以及

醫療主管機關之函，再加上醫師治療與藥害救濟審議委員會

之實務作法，來確定藥害救濟法上述規定之文義，而認其符

合法律明確性原則。且不是僅以受規範之人民為準來判斷是

否明確，而另認「其意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

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加以認定及判斷」，且可審查確認即可。

（參釋字第 767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）足見釋字第 767號解

釋係採相對寬鬆之一般審查標準，來操作法律明確性原則。 

[7] 本號解釋以一般人民（而非專家）的理解為標準，並以刑

法體系為限，來判斷系爭規定是否明確，以此彰顯較為嚴格

審查標準之實際操作，固有其理。但不論是在方法論層次的

一般情形或於本案的個案操作，本席認為都仍有值得斟酌之

處。 

[8] 在方法論上，本號解釋之限縮於刑法體系，恐怕不具一般

適用之可能。蓋有些刑法規定本身已經明定有「依法令」之

要件，且不是指向特定法令，例如刑法第 21 條第 1 項、第

187-1 條、第 294 條第 1 項、第 307 條等規定。就這類刑法

規定之解釋而言，必然要援引或參酌非刑法體系之其他法令

（可能包括民法、行政法規、地方法規、甚至行政命令或函

釋等），而無法僅限於刑法體系。其次，有些特別刑法是規

定在行政法規中，甚至是對於同一違法行為，依其結果之危

害程度分別科處行政罰或刑罰。4就這類特別刑法規定如發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例如：廢棄物清理法第 12條第 1項：「一般廢棄物回收、清除、處理之運輸、

分類、貯存、排出、方法、設備及再利用，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，其辦

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第 2項：「執行機關得視指定清除地區之特性，增

訂前項一般廢棄物分類、貯存、排出之規定，並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備查。」對

於違反第 12條之行為人，同法第 50條處以罰鍰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

幣 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鍰。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日連

續處罰：一、…。二、違反第 12條之規定。三、…。」對違反第 12條規定並

因而致死、重傷或疾病者，同法第 45條則進一步處以刑罰：「違反第 12條…規

定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3000萬

元以下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2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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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性之疑義，勢必也要參考其所連結之行政法規或其相關

法令而予以解釋，應該無法僅考量刑法體系之相關規定。 

[9] 在本案，多數意見認為系爭規定所稱肇事是否包括無過

失之情形，不夠明確。純就肇事二字的可能文義（狹義指有

責肇事，廣義包括與事故之發生有客觀上因果關係）而言，

上述質疑固有其理路。然我國交通主管機關及法院實務5向來

似都認為肇事包括無過失致生事故之情形，於此並無重大歧

異，亦無難以理解、預期或審查確認的不明確。反而是應否

包括故意肇事之情形，法院實務及相關學說仍有爭議。6多數

意見之上述見解，不僅一舉變更長期以來的法院穩定見解，

且造成刑法與道路交通法制有關肇事規定，在解釋上的體系

斷裂。 

[10] 從立法沿革來看，立法者在 1999 年增定系爭規定時，

當時之立法理由就已表明係參酌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規定，

因此將其刑度定為 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與刑法第 294

條第 1 項相同；其目的則係為「維護交通安全，加強救護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萬元以下罰金；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，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 20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

5 參，例如，最高法院 104年台上字第 1705號、第 2570號刑事判決（不以有責

肇事為限）。 

6 參最高法院 102年第 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（所列甲乙丙三說都認肇事包括無過

失與有過失，但就是否包括故意肇事之情形，有甲乙丙三說；決議採乙說，認

故意肇事不成立系爭規定之肇事逃逸罪）。乙說的主要理由是：『行為人如出於

故意殺人、傷害、重傷害之主觀犯意，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，致人死傷時，

其死傷之結果，本可包括評價於殺人罪、傷害罪、重傷罪及其加重結果犯之刑

責內，行為人既以殺人、傷害、重傷害之故意而駕車撞人，在法規範上，實無

法期待其不為逃逸之行為。職是，本罪「肇事」應限於行為人非故意之肇事行

為。』國內刑法學界也以接近通說的程度，認為故意開車撞人不成立肇事逃逸

罪，主要理由也是無期待可能性（亦有主張不自證己罪的理由）。不過，如以無

期待可能性為由，認故意肇事不成立系爭規定之肇事逃逸罪，這和本號解釋認

肇事之文義包括故意肇事，兩個立場之間似仍無矛盾。因為無期待可能性是有

責性階段的判斷，不是構成要件不該當；反而是構成要件該當後，才需進入有

責性的判斷。本席認為：本號解釋將故意及有過失肇事均納入系爭規定所稱肇

事之文義範圍內，並認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，就刑事法院之認事用法而言，

其效果應僅限於構成要件是否該當的階段。至於刑事法院是否仍得以無期待可

能性為由，認故意肇事不成立刑法第 185條之 4所定肇事逃逸罪，則屬刑事法

院個案審判之職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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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少被害人之死傷」。本席推測：當時立法者或係認為系爭規

定之性質與刑法第 294條違背義務遺棄罪類似，雖然要件仍

有差異（如「致人死傷」與「無自救力」仍然有別）。如依

此立法意旨，系爭規定所稱肇事自不應限於有責肇事的情形，

而亦應包括無責肇事，即客觀上發生交通事故之情形。因為

依刑法第 294條第 1項規定，即使無自救力之人之陷於無自

救力狀態，並非由行為人造成，例如嬰兒或老年人純因本身

之生病等事由，而陷於無自救力狀態，其父母或照護者如未

及時為必要之扶助、養育或保護，仍會構成刑法第 294條第

1 項之罪。換言之，所謂依法令負有扶助等義務者，並不限

於那些對於「對無自救力之狀態」之出現，因故意過失而負

有刑事責任之人。放在系爭規定的架構下，不論是無責或有

責肇事，只要發生交通事故並致人死傷，駕駛人就應有停留

現場為必要救護之積極作為義務，始符合系爭規定減少死傷

之立法意旨。 

[11] 系爭規定之解釋應與道交條例力求一致：從體系解釋而

言，系爭規定之所以禁止肇事者逃逸，應該是延續並貫徹道

交條例第 62條對於事故關係者所課予之在場及救護等義務。

在比較法上，很多國家（如德國、美國之州法等）也多半是

在該國道路交通相關法律之同一條文內，接續規定肇事致死

傷之逃逸罪。然我國立法者或係基於法典體系的考量，沒有

將系爭規定放在道交條例第 62 條內，而是於刑法典另行規

定。此項立法技術的考量，不應因此影響系爭規定與道交條

例第 62條間的整體關連及解釋。換言之，系爭規定與道交條

例第 62條均有之肇事要件，應為同一解釋，不應割裂適用。
7何況道交條例在 1968年制定公布時，即在第 56條規定有關

肇事後之行為義務。上述第 56條規定在 1975年 7月全文修

正公布時，改列為同法第 62條，其條次及基本內容則延續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又如系爭規定所稱之「動力交通工具」，除指汽車及機車外，是否也包括電動

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？依道交條例第 69條第 1項第 1款第（二）及第（三）

目規定，這兩種電動自行車均屬慢車。本席實在懷疑是否有可能如本號解釋所

示，法院僅能參考刑法體系以確定「動力交通工具」之文義？另刑法第 185條

之 3所定酒駕公共危險罪中所稱「動力交通工具」之範圍，亦會有類似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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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，沒有重大或實質變動。這 50年來，道交條例上述條文所

稱之肇事，一直是包括無責肇事。行政機關8、法院9及人民也

都已採取或接受這個理解，而認無責肇事者也有停留現場並

為必要救護之行為義務。本號解釋卻對無責肇事者之適用系

爭規定有所質疑，不僅可能進一步衝擊道交條例之解釋適用，

也徒增人民困惑。 

[12] 其實系爭規定處罰的重點在逃逸，而非肇事。不論肇事

是否有故意過失，逃逸必屬故意行為。亦即在有交通事故發

生，且有人死傷的前提下，仍故意離開現場者，始可能成立

逃逸。查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係為「維護交通安全，加強救

護，減少被害人之死傷」，除為及時救護事故被害人外，另有

減少二次事故（保護第三人）的目的。就此立法目的而言，

則無論肇事是否有責，只要有人死傷，都應納入系爭規定之

適用範圍，始足以達成上述立法目的。10反之，如果要求肇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參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 2條：「二、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：…（八）肇事

人：指與發生交通事故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車輛駕駛人、其他在場之人、

相關設施管理人或物品財物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等。（十二）肇事原因：指與交

通事故之發生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原因、行為或事實。…」道路交通事故

處理辦法第 3條：「發生道路交通事故，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下列處置：一、

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，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

設施，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。二、有受傷者，應迅予救護，並儘速通知消

防機關。三、發生火災者，應迅予撲救，防止災情擴大，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。

四、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。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，或

有人受傷且當事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，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，

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。五、通知警察機關。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

人當場自行和解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9 本院釋字第 284號、第 531號解釋對於道交條例第 62條所稱肇事，似乎也是

解釋為交通事故發生的客觀情形，不以肇事者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具有故意過

失為前提。故如行為人無過失而「被肇事」，亦屬肇事。 

10 本席認為系爭規定應明確規定以客觀上發生交通事故來取代肇事，主要理由

為：在當代社會中，汽車或機車等動力交通工具之使用，本身就是具有社會風

險的行為。駕駛人既然藉此擴大其行為範圍，並享有相應之利益，似乎也應就

其駕駛行為所可能導致的風險，負起一定的責任。類似見解參本號解釋，黃瑞

明大法官協同意見書（三、駕駛人之行為人責任與社會生活責任，應分別立法

規範）。又在統計上，汽機車的使用必有一定比例的事故，已屬常態且可預見之

結果。法律課以駕駛人有停留事故現場、採取必要救護或通知警方之義務，並

非過苛之要求。就此而言，無責肇事者似乎會負有某種結果責任或狀態責任。

其實在環境、公害法制上，也有對非有責行為人課以結果責任或狀態責任之規



7 
 

者先自行判斷本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是否有過失，並據以認定

駕駛人有無停留現場、並為必要救護之義務，這反而會造成

系爭規定在適用上的不明確。蓋駕駛人對於事故之發生是否

有責，往往需要事後的鑑定才能得知並確定。即使駕駛人自

認或確信本人無責後，才離開事故現場，但如事後鑑定認為

有 1％之過失，則仍會該當系爭規定之肇事逃逸。對於駕駛

人而言，最保險的作法也仍然是：只要有事故發生，不論是

否有責，都要留在現場，並採取一定的救護措施。 

[13]「逃逸」才是不明確？：如果真要討論系爭規定是否明確，

本席認為：系爭規定所稱逃逸才是不夠明確。肇事後，如何

構成逃逸？駕駛人如未為必要之救護措施或未揭露真實身

分，即逕自離開事故現場，固屬逃逸。然如行為人已先為救

護等必要措施，或已向被害人揭露真實身分，或有其他正當

理由（如需急送同車乘客就醫等）而離開事故現場，是否亦

當然構成系爭規定所稱之逃逸，實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

或預見。與系爭規定相比，道交條例第 62 條第 3 項就肇事

致人死傷的情形，則是先明定駕駛人有在場、救護、處置、

通知警方等作為義務，而後在同條第 4項才進而對於肇事逃

逸者處以吊銷駕駛執照的處分。可見系爭規定之僅規定逃逸，

而無任何肇事後作為義務的規定，反而才是不夠明確。 

[14] 如前所述，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除保護事故被害人之個

人法益外，且另有防止二次事故、維護交通安全等保護社會

法益之用意。然系爭規定僅禁止駕駛人逃逸，要求其不得離

開現場，固有助於釐清事故責任，然未同時明定駕駛人所應

採取之救護或通知等積極作為義務，則有所不足。如此單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定。如土地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條第 19款所定之污染土地關係人（指非屬

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、管理人或所有人），即使土地或地下水污染並無可

歸責於上述關係人，而是他人或自然力造成之污染，依同法第 7條第 5項規定，

主管機關仍得命污染土地關係人採取應變必要措施，以減輕污染影響或避免污

染擴大。污染土地關係人如未採取應變必要措施，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，依

同法第 32條，亦可能受到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或罰金之刑罰。這也是對於原本

無責的污染土地關係人，就其違法之不作為，科以結果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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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逃逸的限制手段，與達成上述立法目的間，是否具有足

夠的實質關聯？亦有可再檢討之處。 

二、法律效果部分 

[15] 就系爭規定之法律效果部分，多數意見認為 102年修正

公布之系爭規定，一律以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法定

刑，就犯罪情節輕微之個案會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，在此範

圍內，宣告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。 

[16] 本席支持多數意見宣告部分違憲的結論，但有以下兩點

不同或補充理由。第一，88年增定之系爭規定係以 6月以上

5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，亦無單科拘役或罰金刑之可

能。如果 102年系爭規定之法律效果會因個案過苛而部分違

憲，則 88年系爭規定亦有類似之個案過苛問題，而應同時宣

告部分違憲。 

[17] 第二，多數意見之所以宣告系爭規定是否包括無責肇事

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本席認為：這應該也是出於效果顯然

過苛之考量。如和本號解釋理由書第 15段所舉之輕傷、已為

救護或已通知警方後始離開現場等例示情形相比，對於無責

肇事後逃逸亦處以相同刑度之法定刑，確實也可能會發生個

案顯然過苛之結果。 

[18] 本席認為：系爭規定之所以有違憲爭議，其實是連結並

整體考量其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結論。由於構成要件的規

定過於簡略、粗糙，沒有區別有責或無責肇事，也沒有區別

致死亡、重傷或輕傷等不同程度之加重結果，而有相對應的

刑罰或減免規定，因此法律效果才會顯得過於僵硬而過苛。

故多數意見所稱效果過苛之結論，其實也是構成要件之限制

過廣（overbroad）所致，而非不夠明確。本號解釋如果先接

受向來實務之解釋（肇事包括無責肇事、離開現場就是逃逸

等），則可認為系爭規定的要件並沒有不明確，而是限制過

廣。在此前提下，仍可認定系爭規定之法律效果過於僵硬而

有個案顯然過苛之違憲。 



9 
 

[19] 在本號解釋之部分違憲宣告的前提下，立法者對於系爭

規定固負有修法義務，但仍然有其一定之立法形成空間。惟

立法者之修法仍應符合釋憲意旨，在本號解釋的架構下，本

席認為立法者的合憲修法義務及空間有：（1）就肇事部分，

應修正目前肇事之文字或給予明確之定義；至於是否要包括

無責肇事之情形，立法者仍有裁量空間。然本席認為刑法與

道交條例就此部分之規定應求一致，不必區別駕駛人是否有

故意過失，故系爭規定宜以客觀上發生交通事故之類似文字

取代目前所稱之肇事。（2）就致人死傷部分，至少應再區別

僅致輕傷之情形，而有相對較輕之刑罰。至於是否要同時區

別致重傷或死亡，則屬立法裁量。（3）就逃逸部分，依理由

書第 18段之意旨，立法者得參考道交條例第 62條等相關規

定，明定駕駛人在肇事後的具體作為義務，如表明真實身分、

通知警方、必要救護等，如此應可更有助於減少被害人死傷、

防止二次事故等立法目的之達成。（4）就效果部分，至少應

就情節輕微之情形，調整並放寬以 1年以上有期徒刑為最低

法定刑之效果，例如僅致輕傷者，應有單科拘役或罰金刑的

量形可能；甚至區別致死亡、重傷或輕傷等不同程度的死傷

情形，而分別給予相稱的法定刑；於無責肇事的情形，則得

考慮增定得（或應）減免其刑的規定。 

[20] 在立法政策上，系爭規定確有其必要及重要性。然現行

規定也顯示了相關機關或許是急於懲惡，因此忽略了手段的

嚴謹度。這是以一個過於簡單、粗糙的立法，來處理一個重

要但複雜的問題。在鄉民喧嘩的鼓譟中，相關機關仍宜保持

必要的慎重和嚴謹。 


